
 一片^、一

 第二節國外黑堅驗對我國大學合理規模調整之后欠不7^^^浮r
 ﹂U ^

 本節重點在於透過第一節分析所得問題與第二節國外經驗的比較，進一步根

 據我國的情況與國情，找出國外可供我國政府與學校參考的大學校院合理規模調

 整策略。基此，本研究首先將國內外策略差異比較如表4-1，並根據我國目前的缺

 失，進一步參酌國外經驗以提出建議:

表4-1 :我國與國外大學校院合理規模調整策略差異一覽表

 ，。芝	L--政府作法之差"		學校作法之差異	

 	L國外	我國	^國外	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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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6.3tiL91*?#j&		一
 	與校產處	^所退場規則。		

 	置。	7．各校自行制定教師、學生與財產的安置辦法。		
 	IM&frfc	i.&m^Ji^	與國外類似	與國外類似
 	解散後財	私校可自行決		
 	產只能資	定停辦解散。		
 ̂。停辦解散立"	助發展私	工私校可在資方		
 	立教育事	與校方監督下		
 	業。	自行停辦解		
 '寸策略	2．政府可勒	散。		
 	今不遵守			
 I	國家法今	I	I	
 	的私才交關		I	
 	閉。	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上述比較表可知，在整併策略方面，我國政府介入程度較深，傾向於使用

 「恩威並濟」策略，在學校作法方面則在整併類型與策略方面與國外有些差異;

 在系所退場方面，國外政府大多只透過系所評鑑、經費補助來間接介入，至於相

 關作法與規定則交由學校自行處理，而我國政府在系所退場方面，則是採用系所

 評鑑與經費補助間接介入系所退場，並且以抑制與輔導協助方式進行學校系所調

 整，但是卻無相關的系所退場規定，而學校在系所退場方面則皆無相關經驗與作

 法;在學校停辦解散清算方面，我國的作法則與國外相同。由此可知，我國大學

校院在整併方面必須要針對自動整併的意願不高的情形來對於國外經驗進行借

 鏡;而在系所退場方面，從上述比較可知，我國在這方面幾乎毫無經驗與規定，

 極需參考國外作法，並考量我國「半市場^b 」   ( Semi-market)的情形以對於政府

 與學校進行建議;而在學校停辦解散方面，我國目前擁有與國外相似的規定，然

 而，這種規足亦有不合理之處極需檢討。總括以上分析，本研究將針對我國目前

 國情，並且適度參酌國外經驗:提出我國應有之大學校院合理規模調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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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學校整併方面

 我國由於面臨高等教育規模過大的問題不久，因此在大學整併方面的經驗稍

 嫌不足，基此，本部分特借鏡美、英、加、日、澳等高等教育先進國家的大學整

 併經驗，深入探討這些國家的政府在大學整併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根據我

 國目前的情形，提出適合我國政府採用的策略，茲將政府介入大學整併的方式分

 析如下。

 一、政府介入方式

 政府對於學校整併所應扮演的角色有「由上到下」、「自白組合」、「恩威

 並濟」三種形式。然而，由國外的經驗可知，這三種形式並非是決定的形式，只

 存在相對程度的差異，而且沒有一種是適用於所有需求與情勢的萬靈丹。我國目

 前正遭受到高等教育過度擴充的窘境，而且在可見的將來也將受到少子化的衝

 擊。誠如王麗雲(2002)所指出的，在這種情形下，政府不應只是置身事外，而是

 應該扮演引導者、資源提供者、環境塑造者、以及審查者的角色，以協助學校整

 併工作的完成。而這種角色的任務分別為:

(-)引導者

 所謂引導者就是指教育部應該引導各校擬定成功的整併計畫。

(二)資源提供者

 資源提供者就是政府可以提供法律上、財務上、作法上的協助。

(三)環境塑造者

 環境塑造者就是政府應扮演塑造有利高等教育機構自發性成長的環境，營

 造對等的競爭環境，鼓勵實質性的合作的角色。

(四)審查者

 審查者就是政府必須公正地扮演審查大學辦學品質的角色，以促使高等教

 育機構汰弱留強。

 事實上，我國目前高等教育只處於類似市場化的「半市場化」( Semi-marke^)

 的階段，亦即雖然我國高教市場已逐漸朝向市場化，但是政府依舊對於高教市場

 有可觀的影響力，尚未具備完全市場化的條件。因此政府實不應在整併過程當申

 缺席，但也不應完全主導整併過程。我國目前政府對於整併的介入方式是採雙重

 推動方式，一種是由整併學校主動向政府提出申請，另一種是由整併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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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整併學校提出整併建議案交由學校規劃辦理，這種方式與日本非常相近，然

 而，日本的學校與我國對於整併的動機與態度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日本的學校整

 併大多是由學校基於國際學術或是研究競爭力而向國家主動提出申請，而且在協

 議整併的過程中，整併雙方皆會就學校定位、資源分配與權益分享以互利原則進

 行協商，之後再向政府提出申請。因此，日本政府對於學校整併較常採用「自由

 組合」的方式。反觀我國，整併學校的動機常常不將提升競爭力當作第一優先事

 項，而是為了爭取更多經費補助而提出整併，而且學校在協商整併的過程當中，

 常會因為學校定位、性質不同、資源分配或權益受損等問題而宣告失敗，致使我

 國目前的學校整併失敗率極高。相較於與我國情形相似的日本，由於我國學校對

 於整併的意願不像日本如此強烈，因此我國若要加速整併的成功速度，就不應像

 日本政府採取不補助整併的方式，而是必須扮演引導者、資源提供者、環境塑造

 者、以及審查者的支持角色，適當地採用「恩威並濟」、「自由組合」的方式。

 換言之，我國應該要在補助之外，加入申請整併補助的罰責，加強對於整併學校

 進行過程的監督，並且適當地引進國際大學校院的競爭，讓學校既有意願也有壓

 力去進行整併，因此，我國目前所採取的補助加審查的政策方向值得肯定。

 二、學校整併方式

 大學整併要成功，除了必須有政府介入協助之外，另外學校也必須與政府合

 作，並且考量本身的需求與條件，進而採取「與沒有頒發學位權利的機構問進行

 合作、考量經過「合作」與「邦聯」階段的可行性、在整併過程不斷發現及解決

 問題」等不同的策略。基此，研究者特根據國外成功經驗，並考量我國國情，對

 於我國高等教育機構本身提出以下三點學校整併建議。

(-)大學應與沒有頒發學位權利的機構間進行合作

 國內大學整併目前主要的作法是以校內整合、校際整合兩種方式進行整

 併。所謂校內整合，亦即指各學術領域之院系齊全的研究型大學，可進行校內

 整合。而校際整合共可分為三種。第一種就是設立跨校研究申^^;，也就是針對

 某些特定之重要尖端學術領域，以「領域」為導向，結合各校或研究機構之優

 秀人才，共同籌設跨校研究中^L^   1第二種就是組成大學系統，亦即數所研究型

 大學可組成「大學系統」(university System)，期能協調與整合各參與大學之教

 學與研究資源;第三種就是整併，將數所規模較小或院系不夠完備之研究型大

 學，整併為一所更具規模的研究型綜合大學(教育部，20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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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些整併內容看來，「校內整合」類似國外學校的「學校內單位整合」

 形式;而「設立跨校研究中^^」類似「邦聯」形式;「整併」類似「整併或是

 兼併」形式。然而，目前我國大學與沒有頒發學位權利的機構間進行整合關係

 的，只有台大醫院與與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的整合，倘若能我國能加強推動

 這種類型的整併，或可加強學校與其他類型機構資源的流通，及減少因為學生

 來源減少所導致的資源閒置問題。

 (^)整併應考量經過「合作」與「邦聯」階段的可行性

 根據黃桂芝(2002)的研究，若從整併策略來看，目前國內大學校院皆是透

 過「先從學校內單位的整合，再到校問的整併」，以及「先從經營不符經濟效

 益之學校進行整併」。然而，我國目前大學整併作法似乎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

 則。因為整併過程牽涉到整併學校問複雜的文化、組織、制度等融合問題，整

 併應該是循序漸進的一種過程。換言之，也就是陳伯璋所指出的:整併應從學

 校「合作」開始，若情形良好的話，再循序過渡到「邦聯」階段， 後再達到

 「整併」的終極目標。因此，國內大學在進行整併時，應考量是否應該立即整

 併，亦或是必須經過「合作」與「邦聯」的過渡階段。

(三)在整併過程不斷發現及解決問題

 大學整併配套措施必須包含爭取政府力量的支持、清楚說明共同願景、領

 導者應加強情境領導、落實完善的整併計畫等原則。以我國 具代表性的嘉義

 大學整併案為例，參與嘉義大學整併的兩間學校幾乎都有做到這四大原則。然

 而，根據黃桂芝(2002)的研究指出，雖然嘉義師院與嘉義技術學院的整併策略

 尚稱完善，但是在整併過程當中與結束之後仍有一些問題產生，需要一些時間

 加以適應與解決，畢竟要將兩所原本不同學校融合在一起，是要在整併過程不

 斷發現及解決問題才對。

 貳、系所退場方面

 除了學校整併外，大學系所退場也是主要的策略之一。由國外經驗可知，在

 系所退場過程中，政府大多只透過公私立大學的系所評鑑對於系所退場進行間接

 介入。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國外政府在學校系所退場過程中介入不深，卻仍舊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者特以我國國情與法規為根據，參酌國外政府的

 作法，提出以下四點對於政府在介入系所退場方面的建議。



口

 、政府介入方式

(-)應透過公正客觀的系所評鑑與經費補助機制介入系所退場

 美國、英國、加拿大三國的系所退場雖然大多是透過市場的力量來進行，

 但是大多是透過公正客觀的系所評鑑來間接介入系所退場，英國甚至透過評鑑

 與經費補助來介入。反觀我國，教育部目前已經透過一性質為「民間財團法人

 的評鑑機構對於公私立大學校院進行系所評鑑，希望對於各大學校院各系所表

 現績效進行公平、客觀且公開的適性評鑑，因為這些評鑑結果將會影響到學生

 顧客選校的意願，而且會影響到政府的經費補助。若從美英加等高教先進國家

 來檢視目前我國的作法，將評鑑和經費補助機制與退場機制結合的政策走向是

 正確的。此外，為加強系所評鑑的品質篩選功能，政府應該建立長期大學校院

 辦學品質資訊系統，讓辦學品質或招生情形不佳的系所可以自然退場。

 (^=^)應適度引用市場力量，並建構高等教育市場趨勢分析資料庫與合理規模指

標不

 由於高等教育與國家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發展關係是如此密切。所

 以，並沒有一個政府是將高等教育完全交由市場力量來運作，在高等教育高度

 市場化的國家當中，政府對於高等教育介入的程度較少;反之，則政府介入的

 程度較深(戴曉霞，200^;蓋浙生，2004)。在高等教育高度市場化的國家，如

 美英兩國，他們的高等教育機構系所退場大多是由學校內部決定，政府皆未直

 接介入， 多只是透過某種中介機構間接介入而已。反觀我國目前高等教育雖

 未達「市場化」的條件，但卻可以說是處於「半市場」的狀態。因此，我國在

 實施高等教育機構系所退場時，雖不能完全採用美英國家的作法，但也不適宜

 山政府完全操盤，特別是私立學校。雖然徐小州和陳軍(2001)曾經指出政府可

 經由發布命令，強迫大學停止或遵守一系列規定或準則;要求大學對於某些決

 策進行重審，或是研究某些特殊問題;提供津貼鼓勵大學配合政府政策來主導

 大學退場，但是國家卻仍可以通過加強市場力量，依靠更強烈競爭來實現目

 標。由此可知，政府雖可介入大學退場，但是依然可以適度地導入市場機能，

 並且根據整個人口結構與市場需求建構高教市場資料庫，並且協助學校建立合

 理規模指標，如此除了將有助於大學校院辦學績效改善、調整系所結構，以因

 應國家與學生之多元需求之外，而且遽可讓教育資源集中有效運用，以及保障

 學生選擇與受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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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應制定大學校院系所退場的標準流程

 在我國目前所制定的退場規定當中，並無與系所退場的標準流程與規定，

 從英美加日等國的作法可知，系所退場大多是交由市場決定，國家並未直接介

 入。但由於我國市場化程度並不如以上國家，因此，我國必須在朝向高教高度

 市場化的過程當中，制定可供各校遵循的系所退場標準流程。

(四)政府應該制定保障退場系所教師與學生權益的規定

 由於我國政府對於退場系所的學生與教師權益皆無相關規定，因此，政府

 實有必要適當地制定保障退場系所學生與教師的規定。如學生方面，政府可規

 定學校必須讓系所學生完全畢業才可退場、必須補助學生轉系或轉學的額外費

 用、促使學校採用彈性方式讓學生提早畢業等;教師方面，教師提早退休或資

 遣的費用等，都需要加以規範，以防學校在系所退場時枉顧學生與教師的利益。

(五)政府應考慮修正公私立大學的校產安置規定

 有關美國與加拿大大學退場系所的財產買賣或捐贈的作法，在我國目前完

 全不可行。依據我國教育部(2003)的規定，公立大學的校產是屬於國家所有，

 一旦系所退場而廢止原有用途時，校產的處置必須宙教育部會同其他政府單位

 進行處置，將其辦理撤銷撥用或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學校本身無

權自行決定;雖然大學修正法(2003)已經規定學校行政法人若南非政府補助或

 是自行賺取的校產，在教育部監督下，可南學校自行處置，但是由於行政法人

 化在我國尚未普遍，目前的國立大學尚屬於國有財產，因此校產的買賣應受到

 政府單位的規範，美加買賣或捐贈校產的作法在我國並不可行，平^^^b而論，這

 種規定合理性頗高。然而，當前的國立大學校產處置辦法中也一些不盡合理之

 處， 重要的當屬:「目前我國國立大學的校產屬於國家，受到國有財產法與

 眾多相關法令的限制，致使國立大學系所一旦退場，其所屬校產只有歸還政府

 處置一途，學校完全沒有彈性運用的空間」這一項規定(教育部，2003)。在此

 規定下，美加大學在大學系所退場所採用的所有租賃、轉交其他系所使用、轉

 型等財產安置策略，在我國完全不可行，這種作法等於縮減學校生存與轉型的

 空間;雖然大學修正法已經放寬了這些限制，但是在當前國立大學法人化推行

 困難重重的情形下，政府單位實在應該考量讓學校在政府監督與教育用途考量

 下，除了買賣或捐贈外，得以自主彈性利用這些退場系所的財產。

 在私立學校方面，教育部(2003)的「私立學校法」規定私立學校本身所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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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校產，除可優先用來處理教職員積欠待遇或是資遣費外，剩餘的校產不可

 買賣，若要捐贈也只可捐給教育類型機構。在目前我國的政策規範下，私立大

 學退場系所校產的買賣與捐贈並不能像美加如此自白，有關這項規定，政府應

 該在教育用途與防止學校不法圖利的考量下，思索該法修正的可能性，否則只

 是會繼續縮減私立學校的生存與經營空間而已。

 二、學校系所退場方式

 在整個系所退場過程當申，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如學校本身重要。這是每所

 學校各有不同的利益團體、派系，在進行系所退場時常會對於學校產生極大的衝

 擊。因此，學校在系所退場時如何減少這種不必要衝擊，將傷害降到 低，並達

 到系所退場的 終目的，就成為各校在進行系所退場時 重要的課題。由於我國

 大學校院在系所退場方面經驗尚淺，國內相關文獻也嫌不足，因此，研究者特歸

 納分析國外經驗，以對於我國大學經營者提出系所退場的參考建議。

(-)系所退場可以客觀的評定標準作為依據

 系所退場時有時會因政治、成本因素而忽略掉其他重要因素。但是單根據

 某些考量因素而進行退場，有時卻會造成更大的負面效應。譬如關閉花費甚鉅

 但卻績效優良的系所，有時候不但無法為學校省錢，而且反而會損及學校形象

 與公共關係，因此系所退場必須多方考量其所可能造成的衝擊效應。因此，學

 校可以配合政府作法，進一步制定系所退場的客觀評定標準，如系所評鑑之後

 無明顯改善、招生狀況連年不佳、市場趨勢促使系所必須退場、合理規模評估

 結果不佳等標準，一旦學校制定這種客觀的系所退場標準，就可讓系所退場回

 歸學校經營考量，而免除掉許多不必要的人為因素。

(二)評估以系所整併代替系所退場的可行性

 系所退場是許多學校不願意見到的事情，學校在系所必須進行調整時，可

 以考慮像日本一樣以系所整併代替退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三)應將相關人士列為系所退場決策成員

 大學在進行系所退場時，一般會邀請退場系所的教師、職員與學生，並且

 充分聽取這些相關人士的意見，以確保審查過程公平。如美國大學校院就常儘

 量以行政、學術、相關人員利益角度進行考量，其具體作法就是由行政主管與

 教授負責共同進行系所退場規定與審查工作。在教育市場競爭與尊重經營專業

 的考量下，行政主管對於系所退場仍擁有 後的決定權，但是教授卻在系所退



 場規定的制定與審查過程中扮演著主要的諮詢、立法與審查者的角色。由這種

 經驗可知，我國大學校院未來在進行系所退場時，雖然 終仍應尊重行政專業

 而由行政主管掌握 終裁量權，但是仍應該重視利益關係人的意見與權益，如

 此方能消弭退場的阻力。

(四)建構系所退場的防衛機制

 曲於系所退場常會牽涉到許多的利益，因此必須想辦法建立防衛機制以因

 應各方的反對聲浪與壓力，這時學校就應該透過"「選出對於學校生態與文化的

系所退場主導者;選出有代表性的系所退場決策代表;建立多方焦點轉移注意

力;召開公聽會聽取反對意見;收集強力證據說服反對者;建立系所退場合法

 性」等方式來建構系所退場防衛機制。

^^^爭取與各界有力組織進行聯盟

 系所退場的執行過程當中，必須向學校內外有力單位分析合作的優劣勢以

 爭取合作，以加強執行的力道。

(六)系所退場前必須試探各方意見與反應

 為了增加系所退場決策的周密性，系所退場主導者必須事先釋放政治風向

 球，以機密性討論或面對面會談的方式，試探各方對於系所退場的反應，並爭

 取各方支持，並對於系所退場措施作適當的修正。

 (^E)必須訂定系所退場完成期限

 系所退場必須訂定完成期限，讓執行相關單住有績效威與急迫威，以加速

 系所退場的速度。

 (，L)建立明確的系所退場規則

 曲英國的經驗可知，曲於該國的大學校院常常沒有一套明確的系所退場規

 則與善後措施，因此在進行系所退場時，常常會引起許多團體的反彈，增加退

 場的阻力。反觀美國與加拿大，由於這兩國大學校院一般皆有一套明確的退場

 規則，因此在進行系所退場時反彈聲浪較小。有關這一點，我國大學校院應學

 習美國與加拿大的學校，建立適合本身的一套明確系所退場機制，以適應國家

 與教育市場的潮流。

 (九)進行符合我國國情制度的教師、學生與財產的安置

 曲國外經驗可知，大學校院在進行系所退場時，常會將退場系所的教師、

 學生與財產安置列入重大課題來處理。學校應該針對本身力量與需求，對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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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學生與財產進行妥善的安置。基本上，國外大學校院對於退場系所學生的

 安置方式(包含轉系、將系所退場時間延至學生畢業為止、協助學生轉學、提

 早畢業)雖然值得我國學習，但由於本研究所參考國外個案大學皆已法人化，

 與我國的情形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有些教師與財產的安置作法在我國目前並

 不可行。譬如，在教師安置部分，有關於直接解雇教師的作法在我國的公立大

 學就不可行。曲於我國公立大學尚未完全法人化，因此教師皆擁有公務人員身

 分，在教師無職務過失的情形下，並不可以直接解雇教師。這項規定在現實上

 若要更動，勢必引起各公立大學校院教職人員的反彈與法律上的問題，目前若

 要像歐美大學一樣可解雇退場系所的教師，在尚未法人化之前，基本上是不可

 能實現。在此情形下，我國的公立大學若在系所退場時，只能採用解雇教師之

 外的其他辦法，除非採取二分條款，亦即新進人員適用法人化規定，不再像舊

 制規定一樣具有公務人員身分，如此教師解雇的問題將可隨學校人員新陳代;身十

 而逐漸獲得解決;相較之下，私立大學就較為自由，可按學校考量對於退場系

 所的教師進行提早退休機制、轉任校內其他學術單位、協助前往其他大學任

 教、直接解雇教師、設置教師權益保障委員會等方式。

 另外，有關財產安置中退場系所財產買賣或捐贈的作法，在我國也不完全

 可行。以美加大學系所退場的作法而言，在目前法令的限制下，非法人化的公

 立學校一旦有系所退場，就必須將校產歸還給政府;換言之，除非政府放寬規

 定或大學已經法人化，不然學校根本沒有自主採用租賃、轉交其他系所使用、

 轉型等財產安置策略的可能;換言之，公立大學一旦有系所退場，在現行規定

 下，只會對於學校造成傷害，學校完全沒有轉園以降低傷害的空間，因此，政

 府應在合乎學校經營原則下，考量修正公立大學校產安置辦法的可能性，賦予

 學校更多退場系所的校產處置自主權，使其得以自主採取租賃、轉交其他系所

 使用、轉型等策略，讓學校有機會從系所退場的危機中，找到一個可以扭轉危

 機的契機。

 在私立學校方面，在目前私立學校法的規定下，私立學校在處理退場系所

 的空間上明顯比公立大學還要寬廣。在此情形下，私立學校應可在系所退場

 時，適度的採用美加大學所使用的租賃、轉交其他系所使用、轉型等財產安置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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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學校停辦解散清算方面

 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在可見的將來，我國公立大學較可能採行整併或系所退

 場策略，要全校「停辦解散清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觀私立大學院校，「停

 辦解散清算」就大有可能(蓋浙生，2006)。有鑑於此，研究者特根據日本私立大

 學的停辦解散清算辦法，提出可供我國借鏡實施的建議，如下:

(-)政府與私校皆應擁有停辦解散的權力

 我國私立學校法規定學校若有「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

 不能繼續辦理;或是經主管機關依私立學校法規定限期命其為適法之處置，或

 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善，或處置、改善無效果」者，學校必須停辦;更

 具體來說，倘若學校在「私立學校依規定停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能恢

 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者，未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解散;未報經核准，

擅自停辦所設學校或停止招生;經主管機關依私立學校法規定限期侖其為適法

 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善，或處理、改善無效果;依規定命其

 停辨而未停辦者」，主管機關必須強制學校停辦解散(教育部，2003)。從以上

 規定可知，我國政府在學校未遵照國家法令辦理時，有權力強制學校停辦解散。

 目前，我國政府可透過私立學校審議委員會來監督學校是否有違反「規定

 限期命其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善，或處置、改善無效

 果」的政府規定，若有違反規定即可強制學校停辦解散。反之，倘若學校並未

 違反規定，則國家就沒有權力強制學校停辦解散，但是學校可依本身情形報請

 政府核准停辦解散，這種作法可以讓學校得以根據本身辦學能力而決定是否停

 辦與解散。從這點看來，我國政府在私校停辦解散的過程當中，與日本一樣皆

 是扮演著尊重市場機制，以及監督教育政策實施與學校品質的角色，值得肯定。

(二)私校可在資方與校方監督下自行停辦解散

 我國私立學校除可因違反政府規定而被政府勒令停辦解散外，也可因為

 「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而由董事會報請政府

 核准而決定停辦解散。這種作法一方面可讓學校在無力經營時主動停辦解散，

 考量到學校經營的自主性，而且由於學校在決定停辦解散時必須考量到各資方

 與校方的意見，因此較無可能發生因少數人因素而惡意倒閉的情事。這種停辦

 解散防弊機制與日本的作法十分相似，同樣有防止經營不善而惡意破產倒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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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發生。

 ̂^^在不違反教育原則的情形下，適度放寬學校清算的財產處置規定

 在日本，私立學校在解散時，其剩餘財產規定必須捐贈給學校法人或國

 庫，這項規定亦與我國私立學校法所規定的「學校若停辦解散時，必須將剩餘

 財產捐給教育相關財團法人或是國家」一樣。這項政策的出發點乃是出於將教

 育當成+種公益事業而非營利事業，精神值得肯定。

 然而，根據林本炫(2006)的觀察研究指出，我國私立學校法的規定讓私校

 在面臨倒閉困境時，只剩下將財產「捐贈」一途。然而，倘若董事會成員的動

 機是基於營利動機的話，則該校可能會發生董事會成員違法將董事席次或是木

 產「賣掉」，甚至是掏空走人。然而，若是基於要解決這項問題而讓私立學木

 董事席次可以合法買賣，亦或是讓私立學校彼此可以併購，但這種作法無異是

 放棄私立學校的公共性，承認私立學校是營利性組織。要是不放寬這項規定，

 則將來就有可能會發生嚴重弊端。此時政府所必須考量的是承認長久以來私立

 學校實際具有的營利性質，或是堅持私立學校非營利本質的理念。面對這項兩

 難問題，政府應該廣納各方意見，在能管控私^立大學不違反教育原則的情形

 下，適度放寬學校解散的財產處置規定。

 由上述比較可知，我國與日本的停辦解散清算政策立意極為相似，同時兼顧

 學校與政府本身的立場與利益。因此，除了學校清算的財產處置規定應適度放寬

 外，我國目前的政策值得肯定。

父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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